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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一、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传票通知书的日期：2023年 5 月 6 日 

(三)诉讼通知日期：2023 年 5 月 5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将于 2023 年 5月 11日下午 2 点 10 分开庭。 

 

二、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 当事人基本信息： 

1、原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任一帆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总经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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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 

姓名或名称：浙江菲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淑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被告 

姓名或名称：织金菲达绿色环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祝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由于（2021）浙 0108 民初 3077号案件二被告的保全行为，原告

银行账户被冻结，无法如约归还借款并导致需偿还因延期还款所产生

的相应利息，现 3077 号案件经终审判决二被告败诉，故原告要求二

被告因其保全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2）沪 0108民初 5005 号

一审判决为驳回诉讼请求。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公司已向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上诉。 

 

（三） 诉讼请求和理由： 

上诉请求： 

请求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2）沪 0108民初 5005

号一审判决，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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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被上诉人赔偿因被上诉人未及时变更保全金额而造成上诉

人相应利息损失 220,332.9 元（以上诉人实际被冻结款项

6,646,954.25 元为基础，按 2022 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7%，自 2021

年 6 月 25 日计算至上诉人账户解除保全之日 2022 年 5 月 18 日）； 

2.本案一审二审相关案件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的诉讼行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

失，客观上行为也无过错进而认定上诉人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

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请，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

下： 

一、3077 号案中被上诉人上诉时诉请争议金额与起诉时保全金

额不一致，被上诉人未及时变更保全金额，存在客观诉讼行为过错  

（2021）浙 0108 民初 3077 号（以下称“3077 号案件”）案件经滨江

区法院审理后驳回了被上诉人浙江菲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织金菲达

绿色环境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菲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菲达

公司起诉时以 1056 万元为准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导致上诉人银

行账户及（2019）浙 0108 民初 4526 号（以下称“4526号案件”）案

件的法院执行账户共计 664万余元资金被冻结，而在上诉时仅要求上

诉人赫得公司退还 90 万元购车款，与起诉时要求退还 1056万余元款

项存在巨大差异。赫得公司收到上诉文件后即申请解除保全，而菲达

公司并未同意，导致赫得公司账户全部款项直至 2022年 5月才解封。 

综上，菲达公司在 3077 号案件上诉时未能及时变更保全金额，导致



公告编号：2023-014 

赫得公司大笔资金被冻结，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客观

行为过错，这对上诉人是极为不公平的。 

二、3077号案件被上诉人再次起诉的行为并非维护其自身利益，

仅为阻止上诉人收到涉案款项 

4526 号案件是因菲达公司未能及时付款才产生，在该案历时两年的

审理中菲达公司仅提出因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故不按合同支付货款，但

从未以因赫得公司未开具发票导致车辆无法上牌及使用而提出任何

抗辩。4526 号案由杭州中院最终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作出判决，直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经过，菲达公司仍拖延履行其支付义务，并再次

借赫得公司未及时开票为由提起诉讼，其明知为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

益，其应在政府部门发函告知后在 2021 年 7 月 1 日最后上牌日期前

向赫得公司主张权利，但其仍等至 4526 号案件强制执行阶段才提起

诉讼（即 3077号案）。4526号案件经两审终审后，菲达公司并未提起

再审也并未按照判决履行支付义务，反而不考虑案涉车辆早已交付使

用的客观事实，并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明显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失

的情况下提起 3077 号案诉讼，其真实目的并非维护其自身利益，仅

为阻止赫得公司顺利收到前案涉案款项。若其确实出于维护自身利益

之目的，其应在 4526 号案件诉讼时提出主张，而非等到 4526 号案件

强制执行阶段才再次提起诉讼，进而导致赫得公司无法实际收到涉案

款项。故，菲达公司实际并非为自身利益提起 3077 号案诉讼，一审

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是不合理的。 

三、一审法院认定菲达公司之诉讼行为不存在过错，系错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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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适用法律民事诉讼保全制度设立本意是为保证裁决的有效执行，本

案中菲达公司非为自身利益提起诉讼，上诉金额与保全金额不一致，

其进行诉讼保全行为之目并非为保证判决的执行而仅系恶意阻止赫

得公司收到前案案款。故由于其非正当诉讼保全行为所导致赫得公司

大笔资金被冻结，陷入经营困难的境地，菲达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损失

之赔偿责任。其次，菲达公司在提起 3077 号案件时，明知其在缺少

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存在败诉风险，但其并未规避该风险，反而在赫得

公司申请要求变更保全金额时拒绝，由此菲达公司应当就赫得公司因

其诉讼保全行为所遭受损失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在审理时错误理解民事诉讼保全制度之目的，简单以前

案件的败诉结果不能认定菲达公司存在主观过错为由驳回赫得公司

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仅考虑保护菲达公司行使诉讼权利而无视

赫得公司因菲达公司诉讼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这对赫得公司是极为不

公平的，也与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本意大相径庭。 

 

三、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进度情况 

本案将于 2023 年 5月 11日下午 2 点 10 分开庭。 

 

四、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正在依法积极处理，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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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不会受到影响，公司正在依法积极处理，

并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开庭材料，涉及冻结的金额和造成的损失，公

司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并维护股东权益；并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传票》（2023）浙 01民终 2538号 

 

 

 

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 月 8 日 


